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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67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019.0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2,076.00万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跟投（如有）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3.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0.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

行数量的10.00%，即不超过301.90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6,845.00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0.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其

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超过14,000.00万元。最

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90.65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724.55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4年7月

3日（T+2日）刊登的《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

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

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6月28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

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 国 日 报 网 ， 网 址 www.

chinadaily.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7日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

“键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２０７２

号文同意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０００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６５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键邦股份”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

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

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

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

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７

，

４６９

，

５８２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９

，

３８８

，

３９４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０５８６１％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８

，

７７６

，

７８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１３８

，

７７６

，

７８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３６．７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

总量的

８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６１１７２２％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

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530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稳定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6月17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4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A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31008 530008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

2.014 1.94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1,760,834,257.80 175,144,693.3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150,815,448.40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2.100 -

注：（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6次，全年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对A�类和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

的分红资金将按权益登记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的份

额免收申购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6月27日

除息日 2024年6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6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2024年6月28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7月1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销售渠道变更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成功变更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销售渠道或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

渠道办理变更手续。

（4）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5）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27日

建信纳斯达克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QDII）

基金主代码 539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建信纳斯

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 停 大

额 申 购

起始日

2024年6月27日

暂 停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起

始日

2024年6月27日

暂 停 大

额申购、

定 期 定

额 投 资

的 原 因

说明

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

数（QDII）A美元现

汇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

数（QDII）A人民币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

数（QDII）C美元现

汇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

数（QDII）C人民币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012751 539001 012753 01275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大额申购、 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申购金额

14.00美元 100.00元 14.00美元 100.00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定期定额投资金

额

14.00美元 100.00元 14.00美元 100.00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4年6月27日起，对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份额（基金代

码：539001（A类）、012752（C类））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元的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对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美元份额（基金代码：012751

（A类）、012753（C类））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4美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进行限制；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定投金额高于上述金额的，本基金管

理人有权拒绝。

（2）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或登

录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898

证券简称：

*ST

美讯 编号：临

2024-74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鉴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国美通讯” ）股价近期大幅下

跌，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为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国美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国美信”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取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国美通讯股票，拟累计增持股份

数量不低于250万股，不高于285万股。

●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6月26日收盘，公司股价为0.97元/股。 增持主体将根据本次增

持计划实施增持，不以公司是否为A股上市公司亦或被终止上市而作为是否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之依据。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2024年6月26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国美信来函，国美信拟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1、公司名称：国美信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737674D

3、成立时间：2015年12月9日

4、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和园道89号29栋2A13室

5、注册资本：5,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通讯设备修理；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

电器修理；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乐器零售；乐器批发；照

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照明器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

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汽车零

配件批发；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

8、关联关系：国美信与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龙脊岛” ）系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为山东龙脊岛的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信持有国美通讯股份2,8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87%；

山东龙脊岛持有国美通讯股份80,885,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4%，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龙脊岛一致行动人，持有国美通讯股份22,765,60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98%，三者合计持有国美通讯股份106,500,9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2%。

（三）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

在本次公告披露的前12个月内，国美信于2024年6月12日披露了增持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2,8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87%，前述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6月12日、6月19日和6月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为了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250万股，不高于285万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6月27日）起3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之外）。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主体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

国美信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八）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限期不超过3个月， 且前次增持与本次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及相关信

息披露责任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要求。

（三）截至2024年6月26日收盘，公司股价为0.97元/股。 增持主体将根据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增持， 不以公司是否为A股上市公司亦或被终止上市而作为是否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之依

据。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国美信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

2024-05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35�号东方大厦 17�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3,869,0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3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孙明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公司独立董事韩方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90,889 99.3598 7,382,176 0.6235 196,000 0.0167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90,889 99.3598 7,095,976 0.5993 482,200 0.0409

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641,689 99.3050 8,169,376 0.6900 58,000 0.005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2,331,927 98.1807 21,113,938 1.7834 423,200 0.0359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2,359,927 98.1831 21,085,938 1.7811 423,200 0.0358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820,189 99.3201 7,875,076 0.6651 173,800 0.0148

7、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641,689 99.3050 8,041,376 0.6792 186,000 0.0158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641,689 99.3050 7,781,376 0.6572 446,000 0.0378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年度非关联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692,189 99.3093 8,005,176 0.6761 171,700 0.0146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692,189 99.3093 8,005,176 0.6761 171,700 0.0146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88,462 88.4264 8,033,176 11.3313 171,700 0.242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01,676,6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6,14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8,003,511 77.6744 7,875,076 21.8434 173,800 0.4822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032,062 81.7560 2,957,476 17.2313 173,800 1.012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971,449 73.9658 4,917,600 26.034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和资产减值

损失的议案》

73,965,011 89.9900 8,169,376 9.9393 58,000 0.0707

6

《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74,143,511 90.2072 7,875,076 9.5812 173,800 0.2116

7

《关于 2024�年度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73,965,011 89.9900 8,041,376 9.7836 186,000 0.2264

11

《关于预 计 2024�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

展存贷款业务暨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62,688,462 88.4264 8,033,176 11.3313 171,700 0.24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第11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张宏伟先生、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东方润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

律师：程芳律师、吴晓朦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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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6月26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0.00万元 （含100,

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3,

00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0.00亿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之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296,364.72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3月22日对神马股份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

第ZB1018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二）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89,000万元（含89,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业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4年5月16日，公

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5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额165,440.3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扣除发行费

用）

截至2024年5月31

日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1 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 230,066.56 110,000.00 79,440.32

2 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 120,000.00 100,000.00 -

3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90,000.00 86,364.72 86,000.00

合计 440,066.56 296,364.72 165,440.32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拟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10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议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上述事项审议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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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6月23日以书面、微信

或短信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6月26日在公司东配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5人，董事樊亚平先生、独立董事尚贤女士、独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武俊安先生以通

讯方式表决。 公司5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时公

告：2024-06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6日


